国际商务硕士培养方案
（2014年修订）
一、培养目标 
为国家开放型经济发展培养具有良好职业操守和宽广的国际视野，熟练掌握现代国际商务基础理论与实践技能，有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胜任在涉外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从事国际商务经营运作与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职业型的高级国际商务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本专业主要研究方向如下：
    1.国际贸易实务
    2.跨国经营与管理
    3.国际投资管理
4.国际商务营销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大学同等学力）人员
四、学习年限 
     2年
五、课程设置 
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36学分
1.学位课：（10学分）
政治理论                                           2学分
商务外语                                           3学分
经济学分析与应用                                   3学分
国际商务                                           2学分
2.专业必修课： （10学分）                                                   
国际贸易政策与实务                                    2学分
国际投资与跨国企业管理                                2学分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2学分
国际商务统计与预测                                    2学分
    国际商事法律与规则                                    2学分
3.专业选修课： （10学分）                            
国际金融研究                                           2学分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2学分
国别研究（重点介绍前6大贸易伙伴）                     2学分
国际市场营销与管理（双语）                             2学分
期货交易                                               2学分

财务报表分析                                           2学分

公司金融                                               2学分

投资实务                                               2学分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案例                                   2学分

4.国际商务实践                                         2学分
在校内导师和协作单位兼职导师指导下参加国际商务实践、实习，作为必修的培养环节，提交实践报告，取得2个学分。应届本科毕业生实习实践时间不少于6个月
5.学位论文                                             4学分
在导师指导下，结合所学理论和和国际商务实践培养环节，独立完成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可以是理论与政策研究，同时鼓励实践研究（如国际商务案例分析、商业计划书、项目可行性报告和国际市场调研分析报告等）。
六、培养方式 
1． 入学3个月后，按双向选择的原则确定每位硕士生校内导师。校内导师全面指导硕士生的学习和研究。
2. 入学一年后根据研究生的兴趣和研究方向，按双向选择的原则确定每位研究生的实习单位和校外指导教师。
3. 重视专业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及前沿知识的同时，具备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实务与物流、国际企业战略管理、国际营销、国际商务调研、跨境投资等方面的技能。
4．强调社会实践教学。鼓励进行课堂研讨、案例教学；邀请权威专家和著名企业管理者开设讲座；在各类相关企事业单位建立实习基地。每位硕士生均需参加半年以上的社会实践。 
5. 加强团队精神、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
七、考核方式 
1 ．学位课程和专业必修课以笔试考核为主，由任课教师负责。专业选修课的考核方式由任课教师决定。
2．课程论文是考核的重要方式，鼓励研究生结合课程学习，对国际商务实践问题展开研究。 
3.商务实践考核由校内导师和协作单位指导教师共同进行。
八、答辩和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完成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组织评审答辩。凡完成课程学习并获得相应学分和论文答辩通过者授予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
